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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評審報告乃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 章）賦予其「評審當局」的職權而發出。本報告述明其評定、評定的有效期以及規限評

定之效力的條件或限制。 

 

1. 簡介 

 

1.1 基督教靈實協會由董事會監督，並由行政總裁統領其下的營運總裁及總監，策劃、統籌

並管理各項社會服務。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專業進修學院屬營運總裁管轄的其中一個部

門，旨在為有志投身護理照顧服務人士，提供培訓課程。 

 

1.2 受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專業進修學院 [Haven of Hop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Haven of Hope Christian Service] （以下簡稱為“營辦者＂），評審局乃根據訂立的服

務協議書內列明之職權範圍以及相關之評審指引，為其下列課程進行課程評審，以評定

課程能否達致其目標和達到資歷架構第 2 及第 3 級之標準： 

(1)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訓練基礎證書； 

(2) 智障人士照顧基礎證書； 

(3) 紓緩照顧基礎證書；及 

(4) 復康治療助理培訓證書。 

 
 

2. 評審局之評定 

 

評審局在充分考慮評審小組之建議後，作出以下評定： 

 

 批准 

 

營辦者名稱 Haven of Hop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Haven of Hope 
Christian Service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專業進修學院 

資歷頒授者名

稱 

Haven of Hop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Haven of Hope 
Christian Service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名稱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Care-related 
Support 
Worker 
Training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

務）訓練基礎證

書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Caring for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智障人士照顧
基礎證書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Palliative Care  

紓緩照顧基礎
證書 

Certificate in 
Rehabilitation 
Assistant 
Training 

復康治療助理

培訓證書 

資歷名稱（結業
資歷）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Care-related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Caring for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Palliative Care  

Certificate in 
Rehabilitation 
Assistant 



- 2 - 
©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2015  

Support 
Worker 
Training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

務）訓練基礎證

書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智障人士照顧
基礎證書 

紓緩照顧基礎

證書 

Training 

復康治療助理

培訓證書 

主要學習／培
訓範疇 

醫科、牙科及護理科 

其他學習／培

訓範疇 

不適用 

行業 安老服務業 不適用 不適用 安老服務業 

行業分支 安老服務業 不適用 不適用 安老服務業 

資歷架構級別 第 2 級 第 2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資歷學分 33 6 6 7 

授課模式及修
讀期 

兼讀制  

330 學時（包括

195 面授時數） 

兼讀制  

60 學時（包括

30 面授時數） 

兼讀制  

60 學時（包括

30 授時數） 

兼讀制  

70 學時（包括

35 面授時數） 

中期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3 年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2 年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
限 

每年學員人數
上限為 60 人；

每班學員人數
上限為 30 人 

每年學員人數
上限為 30 人；

每班學員人數
上限為 30 人 

每年學員人數
上限為 30 人；

每班學員人數
上限為 30 人 

每年學員人數
上限為 30 人；

每班學員人數
上限為 30 人 

「能力標準說
明為本」課程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通用基礎能
力」為本課程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課程的特定條
件 

不適用 

加於資歷名冊
上的有用資料 

This 

programme 

includes 

Practicum for 

10 hours. 

This 

programme 

includes 

Practicum for 

4.5 hours. 

This 

programme 

includes 

Practicum for 

7.5 hours. 

This 

programme 

includes 

Practicum for 4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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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包括實習

部分，為期 10

小時。 

 

此課程包括實

習部分，為期
4.5 小時。 

此課程包括實

習部分，為期
7.5 小時。 

此課程包括實

習部分，為期 4

小時。 

授課地址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訓練基礎證書 

紓緩照顧基礎證書 

智障人士照顧基礎證書 

Haven of Hop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7 Haven of Hope Road, Tseung Kwan O 

將軍澳靈實路 7 號靈實專業進修學院 

 

復康治療助理培訓證書 

a. Haven of Hop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7 Haven of Hope Road, Tseung Kwan O 

靈實專業進修學院 

將軍澳靈實路 7 號 

 

b. Haven of Hope Yee Ming Day Care Centre 
G/F, Wing A, Yee Yuet House, Yee Ming Estate, Tseung Kwan 
O 

靈實怡明老人日間中心 

將軍澳怡明邨怡悅樓 A 翼地下 

 

建議 

 

適用於 4 個課程 

1. 營辦者應檢討目前課程顧問團隊的成員組合，並按需要加入與課程相關之外界行業

專家，以便就各課程提供更適切的意見，確保課程能持續貼近行業發展。 

 

2. 營辦者應加強學員於自修時間進行的學習活動的監管機制，以確保學員可以有效完

成擬定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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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資料 

 

以下課程資料乃由營辦者提供。 

 

3.1  課程目標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訓練基礎證書 

 

 認識及掌握照顧員的工作範疇、基本照顧知識及技巧，以應付工作中，服務使用者

的照顧要求。 

 

紓緩照顧基礎證書 

 

 課程結合理論和實務訓練，對象為有志學習晚晴護理的照顧員，完成這課程後，學

員能掌握照顧晚期患者的技能，投身相關工作場所。 

 

智障人士照顧基礎證書 

 

 讓學員掌握在復康服務照顧智障人士的技能，擔任照顧員工作。 

 

復康治療助理培訓證書 

 

 認識復康助理員的工作範疇、掌握基本復康知識及技巧，能應對院舍及社區中不同

服務使用者的復康需要。 

 

3.2 學習成效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訓練基礎證書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 明白「以人為本」的醫護服務概念；掌握在醫院內的運作、工作守則及職業安全健

康的基本認識，以具備維持工作安全及環境衛生的能力； 

 根據機構的感染控制指引，正確地執行接觸傳播疾病的防護措施，以確保服務使用

者免受感染； 

 按照機構處理個人衞生及起居照顧的程序及指引，以及專業醫療人員對服務使用者

的個人護理計劃內容要求，協助服務使用者進行個人衞生及起居照顧； 

 根據服務使用者的活動能力，以及評估自己能力，選擇合適的扶抱及轉移方法；及 

 能夠做足準備工作，遵守正確扶抱及轉移原則，確保雙方安全； 

 在督導下準確地觀察服務使用者的身體疾病徵狀，以及識別相關數據是否異常；及

能夠準確地記錄服務使用者的身體狀況，按需要轉介專業醫療人員跟進；及 

 具備對醫院外科、兒科、老人科和紓緩治療等專科的護理照顧知識並能執行有關的

基本護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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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照顧基礎證書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 認識紓緩治療的基本概念； 

 提昇對晚期患者和家屬的照顧技巧； 

 掌握遺體處理技巧；及 

 明白作為照顧者的自我照顧需要，培養正面的工作情緒。 

 

智障人士照顧基礎證書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 辨識智障的類別及成因，瞭解智障人士的特性、心理需要及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 具備處理特殊情況的知識及工作人員應有態度； 

 具備對智障人士在基本生活照顧上的知識及技能；及 

 運用所學知識處理智障人士常見意外及掌握陪診所需之技巧。 

 

復康治療助理培訓證書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 具備於院舍及社區中提供復康服務的基本知識，從而可以正確遵照治療師處方協助

服務使用者接受訓練； 

 明瞭服務使用者身體、認知及精神心理上的復康需要及常見疾病的知識；  

 結合理論與實習技巧，應用所學知識在患者身上；  

  據專業醫療人員為服務使用者處方的日常生活自我照顧內容，正確提供日常生活自 

 我照顧能力訓練； 

 監察服務使用者訓練情況，作出適當協助及指導； 

 遵照專業醫療人員為服務使用者處方的帶氧運動，協助及指導服務使用者進行運

動； 

 監察服務使用者帶氧的運動情況及成效，按服務使用者的能力調整帶氧運動的速度；

及 

 妥善記錄有關服務使用者接受帶氧運動及自我照顧訓練的內容及表現，清晰向專業

醫療人員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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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程結構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訓練基礎證書 

 

單元名稱 能力單元 

 

資歷學分 

簡介：介紹醫院管理局、常用資料、

法律常識及職業安全健康 

-  

進行接觸傳播疾病的防護措施 106019L2 

協助病者處理個人衞生及起居照顧 106205L2 

運用正確扶抱及轉移方法 106212L2 

觀察身體疾病徵狀 106008L2 

醫院進階照顧技巧 - 

 總計： 33 

 

紓緩照顧基礎證書 

 

單元名稱 能力單元 

 

資歷學分 

紓緩照顧的相關知識 -  

提昇照顧技巧 - 

實地體驗及評估 - 

 總計： 6 

 

智障人士照顧基礎證書 

 

單元名稱 能力單元 

 

資歷學分 

智障人士服務的相關知識 -  

提昇照顧技巧 - 

實地體驗及評估 - 

 總計： 6 

 

復康治療助理培訓證書 

 

單元名稱 能力單元 

 

資歷學分 

復康治療概論及基本知識 -  

協助長者接受訓練 - 

復康治療進階知識及實務技巧 106098L3 
106103L3 

 總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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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畢業要求 

 

     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訓練基礎證書 

 

 課堂授課的總出席率須達 80%或以上； 

 出席實地體驗及課堂實習均達 80%或以上；及 

 筆試及實習評核，均分別考獲合格分數（即不少於 50%）。 

 

智障人士照顧基礎證書 

 

 整體合格分數為50%； 

 出席率為80%；及 

 必須出席實地體驗部份及完成一份學習報告。 

 

紓緩照顧基礎證書 

 

 整體合格分數為50%； 

 出席率為80%；及 

 必須出席實地體驗部份。 

 

復康治療助理培訓證書 

 

 課堂授課的總出席率須達 90%或以上；  

 必須出席實地體驗部份；及 

 筆試及實習評核，均分別考獲合格分數（即不少於 50%）。 

 

3.5 收生條件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訓練基礎證書 

 

 中三以上教育程度；及 

 擁有適當之中英文水平。 

 

智障人士照顧基礎證書 

 

 小六以上學歷程度；及 

 操流利廣東話及懂書寫中文；及 

 有志照顧智障人士的人士。 

 

紓緩照顧基礎證書 

 

 初中學歷程度；及 

 操流利廣東話及懂書寫中文；及 

 有志照顧晚期患者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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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治療助理培訓證書 

 

 曾修讀復康運動、職業治療及物理治療有關之課程；或具備最少半年復康治療助理

經驗；及 

 具中三或以上學歷程度；及 

 需通過「復康治療基本認識」的入學測試。 

 
 

4. 重大修改 

 

4.1 於有效期內，如營辦者在未經評審局批准的情況下作出重大修改，評審資格將會失效。 

 
 

5. 資歷名冊 

 

5.1 通過評審局質素保證程序的資歷均可上載到資歷名冊，並獲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營辦者

或資歷頒授機構如欲於資歷名冊上載已通過質素保證的資歷，須向評審局相關部門另行

提出申請。 

 

5.2 學員在登記有效期內入讀相關通過評審的進修計劃，修畢有關進修計劃並獲得載於資歷

名冊的相關資歷，其資歷方為資歷架構認可。 

 
 

 報告編號：15/281 

檔案編號：VA150/0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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